
行人安全 

行人在交通事故中，傷亡數目最近有遞升趨勢。這些悲劇其實是可

防止和避免的。涉及行人的交通傷亡事故，除一般危險或魯莽駕駛

過失外，行人尚同負上分心和不警覺的過錯。  

確讓行駛前來的車輛能看見你。  

過馬路同時，切勿使用手提電話或其他電子產品。 

突然從停泊在路旁車輛當中闖出馬路是極之危險的舉動。 

在交通管制的道路交匯處過馬路總多是比較安全。  

使用行人規劃線過馬路。清楚觀察左右兩邊交通，確待情況安全才可

橫過馬路。 

永不 在紅燈亮著時橫過馬路。 

謹記！當交通指揮燈由綠轉黃或行人過路指示燈閃起紅色"手"號，

必須退回行人道上或暫停在路心安全島/分間線，以確安全。 

在住宅區域道路中段橫過馬路是合法的，但不要斜線或對角線

方式橫過馬路，這樣會使你背向行駛前來的車輛。 

在交通管制的行人規劃線上過馬路，若有車輛停在紅燈前並亮起向右

拐彎的信號。小心該車輛會突然駛進你使用的行人過路線內，很多駕

駛者都會把注意力放在左方交通情況而忽略你的存在。 

請盡一份責任   確保道路安全 

行人並不擁有絕對道路優先使用權！以下是一些道路安全指南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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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坐公車，須待車輛完全停下來及細觀兩側，確實安全才按步下車。 

行人是不許在單車路徑上步行，緩步跑或踏滑輪板。留在行人道

上，離開速度較快的單車騎仕。 

與兒童一起過馬路時，緊握其手。並教導兒童要仔細觀察多次各方往

來車輛，確實安全才可越過馬路。 

入黑後或天色昏暗，穿著淺明或備有反光質料的衣服。 

舉步前  想一想 

在使用道路時，行人同是受到下列道路優先權法的規管。三藩市警察

局將會依法向違例使用道路的行人發出: 
 

$197.00*  罰款告票 - 在黃色交通信號燈下過馬路，無故停阻往來交

通的行人。  

$197.00* 罰款告票 - 在兩街端都裝置交通信號燈的街道上橫過馬路 

$197.00* 罰款告票 - 無故走進車流通道，引發危險狀況。 

$197.00* 罰款告票 - 在紅色交通信號燈下過馬路。 

$197.00* 罰款告票 - 在紅色手號或 “DON’T WALK” 交通信號燈下

過馬路。 
 

馬路如虎口，不要以身犯險輕率闖馬路，很多行人因此受傷或甚至

死亡。確保個人道路安全是每一個人自我的責任。 

*全部罰款是依據 2009 年所 

制定的絛款，這並未包括 

可能附加在每項票控罪行之  

法院保證金  $20  

或定罪評審費   $3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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